
 

 

证券代码：603896          证券简称：寿仙谷          公告编号：2018-004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置营销中心场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人民币

163,922,890.00 元（具体金额以最终签署的房屋转让合同为准）购置权利人陈光

富单独所有的坐落于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 2 号 2 幢的 701 室、702 室、501 室、

502 室、106 室和 107 室六套房屋作为公司的营销中心，其中 701 室、702 室、

501 室和 502 室的房屋用途为“综合用地/非住宅”，106 室和 107 室的房屋用途

为“商服用地/非住宅”，标的房屋的建筑面积合计 7,254.77 平方米。 

上述房屋中的 701 室、702 室拟使用募集资金购置，501 室拟使用募集资金

及自有资金购置，502 室、106 室和 107 室拟使用自有资金购置，其中募集资金

部分使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资金人民币 85,437,078.23 元以及相应的现金管

理收益和银行存款利息。 

本次交易发生的增值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及转让方应缴纳的印花税由转让

方承担，公司承担契税、受让方应缴纳的印花税、转让方的个人所得税（不超过

转让价款金额的 1%，超过部分由转让方自行承担）及标的房屋的物业维修基金，

其他未列明的税费由缴纳义务人自行承担。 

●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营销网络建设

募投项目实施方案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在杭州购置场所作为公司的

营销中心，用于产品销售、展示、客户体验及营销人员办公等。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



 

 

置营销中心场所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163,922,890.00 元（具

体金额以最终签署的房屋转让合同为准）购置标的房屋作为公司的营销中心。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20 号）核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3,49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1.54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0,332.30 万

元，扣除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所支付的新股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4,516.00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816.30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

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7]第 ZF10516 号）。 

根据《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万元） 

中药饮片生产线建设项目 18,144.42 18,144.42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6,961.22 10,857.82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3,814.06 3,814.06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6,000.00 3,000.00 

合  计 44,919.70 35,816.3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

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均符合《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 

二、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使用人民币 163,922,890.00 元（具体金额以最终签署的房屋转让合同

为准）购置权利人陈光富单独所有的坐落于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 2 号 2 幢的

701 室、702 室、501 室、502 室、106 室和 107 室六套房屋作为公司的营销中心，

其中 701 室、702 室、501 室和 502 室的房屋用途为“综合用地/非住宅”，106

室和 107 室的房屋用途为“商服用地/非住宅”，标的房屋的建筑面积合计 7,254.77

平方米，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房屋中的 701 室、702 室拟使用募集资金购置，501 室拟使用募集资金

及自有资金购置，502 室、106 室和 107 室拟使用自有资金购置，其中募集资金

部分使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资金 85,437,078.23 元以及相应的现金管理收益

和银行存款利息。 

本次交易发生的增值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及转让方应缴纳的印花税由转让

方承担，公司承担契税、受让方应缴纳的印花税、转让方的个人所得税（不超过

转让价款金额的 1%，超过部分由转让方自行承担）及标的房屋的物业维修基金，

其他未列明的税费由缴纳义务人自行承担。 

（二）本次交易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召开了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部分营销网络建设募投项目实施方案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同

意公司在杭州购置场所作为公司的营销中心，用于产品销售、展示、客户体验及

营销人员办公等。（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披露的《寿仙谷关于调整部分

营销网络建设募投项目实施方案的公告》以及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披露的《寿仙

谷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置营销中心场所的议案》，在综合考虑市场环

境的变化以及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后，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163,922,890.00 元（具体金额以最终签署的房屋转让合同为准）购置权利人陈光

富单独所有的坐落于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 2 号 2 幢的 701 室、702 室、501 室、

502 室、106 室和 107 室六套房屋作为公司的营销中心。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陈光富，公民身份号码：330107******0634，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房屋坐落于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 2号 2幢 701室、702室、

501 室、502 室、106 室和 107 室，已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由

权利人陈光富单独所有，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标的房屋的具体情

况如下： 

房屋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 

（m
2） 

房屋单价 

（元/ m
2） 

房屋价款 

（元） 
资金来源 

701 室 
浙（2017）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 0194254 号 

综合用地 

/非住宅 
1,630.73 20,000.00 32,614,600.00 募集资金 

702 室 
浙（2017）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 0194257 号 

综合用地 

/非住宅 
1,478.98 20,000.00 29,579,600.00 募集资金 

501 室 
浙（2017）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 0194252 号 

综合用地 

/非住宅 
1,630.73 20,000.00 32,614,600.00 

募集资金 

/自有资金 

502 室 
浙（2017）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 0194253 号 

综合用地 

/非住宅 
1,478.98 19,915.00 29,453,886.00 自有资金 

106 室 
浙（2017）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 0173644 号 

商服用地 

/非住宅 
640.21 38,495.00 24,644,884.00 自有资金 

107 室 
浙（2017）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 0173601 号 

商服用地 

/非住宅 
395.14 38,000.00 15,015,320.00 自有资金 

合  计 7,254.77 / 163,922,890.00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房屋中的 701 室、702 室存在抵押情形，转让方承

诺于转让合同签署后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抵押注销手续；502-1 室由杭州罗万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占用，杭州罗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未与转让方签署租赁合

同，转让方承诺负责清退；106 室、107 室、502 室（502-1 除外）存在租赁情形，

该等房屋至租赁期限届满之日的租金收益权由转让方享有，租金收益已在房屋转

让价款中予以考虑，具体情况如下： 

 



 

 

房屋 租赁面积（m
2） 承租方 租赁期满日 

106-1 室 426.81 杭州云曼餐饮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4 日 

106-2 室、107 室 608.5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 
2021 年 2 月 28 日 

502-2 室 545.00 杭州潮泽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9 日 

502-3 室 205.00 
广州市仁创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 
2018 年 8 月 5 日 

若转让方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腾空 106-2 室、107 室，则公司需向转让方补偿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的租金损失共计人民币 1,217,080.00 元。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使用人民币 163,922,890.00 元（具体金额以最终签署的房屋转让合同

为准）购置权利人陈光富单独所有的坐落于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 2 号 2 幢的

701 室、702 室、501 室、502 室、106 室及 107 室六套房屋，本次交易采用分期

付款的支付形式：（1）于房屋转让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且转让方办理完成

701 室、702 室抵押权解除手续后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 20%，计人民币

32,784,578.00 元；（2）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前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 60%，计人民

币 98,353,734.00 元；（3）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前支付剩余转让款，计人民币

32,784,578.00 元。公司支付完成第二期房屋转让价款后，双方共同向房屋登记机

构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转让方应于 2018 年 4 月 22 日将标的房屋全

部交付公司。 

按照物业管理有关法律规章规定，标的房屋的物业维修基金共计人民币

471,560.70 元已由转让方缴纳，且该等物业维修基金尚未动用，公司将与最后一

期房屋转让价款一并支付给转让方。此外，对于本次房屋转让所发生的增值税及

附加、土地增值税及转让方应缴纳的印花税由转让方承担，公司承担契税、受让

方应缴纳的印花税及转让方的个人所得税（不超过转让价款金额的 1%，超过部

分由转让方自行承担），其他未列明的税费由缴纳义务人自行承担。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置营销中心场所是基于公司经营与发



 

 

展的实际需求，是公司统一营销资源、拓宽销售渠道、树立良好公司形象和提升

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公司对产品营销的统一规划、服务、指导与督促，

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安排，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同时能够借助杭州作为人才集聚地的区位优势，吸纳公司发展需要

的高层次人才，加强营销团队建设，提升公司业绩水平，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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